
消費者委員會就衞生事務委員會“醫療美容治療/程序的規管”的意見

（2012 年 11 月） 

1. 消費者委員會（消委會）歡迎私營醫療機構規管檢討督導委會優先對醫療美

容治療/程序的規管進行探討，有關的規管將有助保障消費者的健康及安全。 

2. 過去 3 年間，消委會接獲與美容服務有關的投訴維持在每年 700 至接近 900

宗，當中約有 100 至 150 宗涉及整容、注射及使用高能量光學儀器等入侵性

程序的美容服務。 

3. 過去十多年間，本港美容業迅速發展，除了提供傳統美容服務外，不少美容

中心推銷及提供注射、植入物質或使用高能量光學儀器等涉及入侵性治療/

程序的服務。目前市面上這類包含醫療美容治療/程序的服務五花八門，普遍

由美容院負責或經由美容院轉介至註冊醫生進行。 

4. 現時，似乎在醫療美容治療/程序本身、當中所使用的物料（例如注射所用的

植入物：肉毒桿菌、透明質酸或其他植入物質）、儀器或器具（例如微針工

具、激光、彩光、紫外光等高能量光學儀器）以及進行治療/程序的場所及設

施等方面均欠缺適當規管，所以對接受服務的消費者之健康和安全構成一定

的潛在風險，故此消委會認為對此作適當規管有其必要和迫切性。 

5. 此外，部分美容儀器消費者可於市面輕易購得，例如強烈脈衝光脫毛機、微

針工具等，但該些儀器對人體健康和安全存在一定風險，消委會認為規管機

制亦須顧及此類一般消費者較易獲得之儀器的安全性，以保障消費者的健康

及安全。 

 

按風險評級對美容治療/程序及使用的儀器及物料作規管 

6. 政府可考慮在規管機制中設立一個評級制度，為各類以美容為目的而進行的

醫療美容治療/程序、所用的物料、儀器及器具本身，及其使用或操作等各方

面評定其風險程度，從而按風險評級為個別治療/程序、物料、儀器及器具訂

明由適當的特定人員負責操作或進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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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管機制確立前之措施 

7. 在規管機制確立之前，消委會支持並配合政府各部門，實施及執行不同範疇

中各項保障消費者健康及安全的中期措施。此外，為加強對消費者的保障，

消委會建議於短期內可考慮作以下措施： 

7.1 為協助消費者作理性的消費決定，應要求美容業界或醫療人員在進行

任何美容治療/程序前向準備接受療程的消費者全面披露治療/程序的

步驟、涉及的風險、對身體的短期及長遠影響，以及治療/程序後可能

出現的後遺症，讓消費者瞭解風險後才決定是否購買該服務。 

7.2 成立美容事故的通報機制，以便有效通報涉及公眾健康的資訊，保障

消費者和及時減少受影響的人數。 

7.3 加強教育公眾有關接受醫療美容服務（如入侵性治療/程序）可能涉及

的風險，提醒消費者在進行任何涉及入侵性治療/程序的美容服務前，

應衡量可能得到的效益和涉及的風險，確定有關治療/程序及所用的儀

器和物料都有足夠科學證據支持其效用及安全性，確保施行療程人士

曾受適當訓練及有足夠經驗和技術去安全地做好療程，以及考慮有否

其他療程供選擇。 

7.4 監察與醫療美容服務有關的廣告內容，如遇有虛假、誇大或失實的陳

述，應及時向公眾提出警示。當《商品說明（不良營商手法）（修訂）

條例》施行時，加強執法，打擊虛假或誤導的美容廣告。 

 

結語 

8. 消委會希望有關醫療美容治療/程序的規管機制早日成立及推行，使消費者的

健康和安全得到保障。 


